衡阳市水政监察支队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和《衡阳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衡办发〔2021〕13号)精神，等绩效评价文件相关要求，我支队对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 我支队按照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项目资料审阅、财务凭据核对、分析计算等必要的评价程序，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1、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涉水法律、法规。
2、负责全市河道、水资源、水土保持、堤防保护的水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取水、节水、水文和防汛抗旱等有关设施及挡水建筑物的保护工作。
3、负责依法查处水事违法行为;负责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负责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涉水行政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其他行政措施。
4、负责维护城区范围内河道采砂秩序;负责依法查处城区范围内非法采砂、非法卸砂行为;负责指导、协调城区水利部门打击非法采砂工作。
5、负责指导全市水政监察工作;负责全市水政监察队伍的业务培训工作。
6、配合和协助公安和司法机关查处水事治安和刑事案件。
7、承办市水利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衡阳市水政监察支队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事业编制31人，级别为正科级，财务为二级预算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党群室、人财室、行政执法大队、政策法规安监室、监督管理室。
（三）人员编制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 年年末单位在职职工24人，退休人员8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 年本单位基本支出482.80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 年本单位项目支出468.13万元，主要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用于城区河道联合管理、联合执法、河道监管以及协警劳务费等。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从数量、质量、时效等方面看，我单位很好地完成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进度均衡，总体完成率较高，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年度主要计划任务。整体支出全年执行数为951.3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83.08万元；用于保障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工资经费和公用经费，确保日常工作正常运转；项目经费支出468.27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专项开支。全 年资金支出规范、运转顺畅、资金下达合法，无铺张浪费，无债务风险，有力保障重点工作，基本实现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还不够细致和准确，本单位当年预算执行中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医保铺底等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是按在职职工人数及工资基数测算，与实际情况有差距，单位在办案经费中调整解决，再加上财政年终追加预算，造成当年决算和年初预算有一定的差距。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精细化的预算管理机制、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加快财务监管体系建设、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强化财务风险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按照“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收支平衡”的原则，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强化预算执行，提高预算执行效率，推进预算及执行情况的公开。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